
适用于 FSC产品组或 FSC 项目认证采购回收材料的标准 

FSC-STD-40-007（版本 2-0） 

中文翻译，以英文为准 

 

前 言 

本标准最初是由FSC产销监管链技术工作组2005年10月和2007年10月期间，在审

阅FSC-STD-40-004 版本1 （公司采购和生产FSC认证产品的产销监管链标准）时制

定的。 

本标准的意图是为那些按照 FSC-STD-40-004(产销监管链标准)生产认证产品，

或者按照 FSC-STD-40-006(FSC产销监管链项目认证标准)参与 FSC认证项目， 同时

想要使用非认证的回收材料的机构提供补充标准。 

FSC-STD-40-007（版本 2-0）参考了来自证书持有者和认证机构有关标准实际

应用的反馈，在此基础上修订完成。 

 

使用本标准时的注意事项 

除非另作声明，本标准的所有内容，包括范围、标准的生效日期、参考资料、

术语和定义、表格和附录均被视为是规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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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组织按照FSC-STD-40-004或者FSC-STD-40-006，采购、验证或者

区分用于生产FSC产品组或者FSC认证项目的回收森林材料（包括竹子或者软木）输

入时应遵循的要求。 

该文件为组织的供应商验证计划的定义和实施做出规定，以确保供给的回收材

料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真实性，并符合FSC的定义。 

B 生效期 

本标准于2011年4月1日生效。 

自2011年6月1日起，新的认证申请者应按照本标准进行评估。 

自2012年4月1日起，所有证书持有者都应按照本标准进行符合性评估。 

 

C 参考资料 

FSC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FSC-STD-40-004。 

FSC产销监管链项目认证标准：FSC-SD-40-006。 

 

D 术语和定义 

为了达到本国际标准，FSC - STD - 01 - 002 FSC 术语表中以下面列出的术语和定

适用： 

 

FSC回收：FSC认证的回收材料，只可以作为FSC百分比声明和信用声明的回收材料

投入。FSC 回收材料或产品有资格在FSC混合或FSC回收产品组中使用。 

 

官方的回收纸分类和分类系统:官方回收纸分类和分类系统是由国家性组织(如国

家、行业协会) 基于明确、可核查和透明的标准，为解决纠纷提供一个基准而形成

的。这些标准按照质量要求通常针对回收纸材料的分类，他们应用在有回收材料特

征描述特定的供应链中。分类系统已经过验证，声明可在交易文件中使用，但是错

误的声明使用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回收地点：从工业、住宅或市政来源流出废弃物的地点、过程和位置，构成回收材

料供应链的起点。 

 

消费后回收材料：从消费者手中回收的产品或是个人，家庭或商业的、工业的或组

织的最终使用产品的回收原料。 

 

消费前回收材料：是指从深加工企业或下游加工厂的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材料，该原

料不适合终端使用，也不适合在生产地直接再次回收使用。 

 

回收材料：可以明确的判定为废物或能源再生处理的原料，将其收集作为投入原料

进行再次使用、可回收利用或在再次加工。投入的回收原料类别归为下列三种： 

1) FSC回收原料； 

2) 消费后回收原料； 

3) 消费前回收原料。 



1 采购回收材料 

1.1 组织应证明采购非认证的回收材料（如竹子和软木）用于FSC认证产品组或者FSC

项目时，应符合FSC标准中‘消费前回收材料’或‘消费后回收材料’的定义。（见D

部分“术语和定义”） 

说明：为了正确执行本标准，关于‘消费前回收材料’和‘消费后回收材料’的举

例说明请见附录Ⅰ和Ⅱ。 

 

2 供应商的验证与监管 

2.1组织应对供应商提供的回收材料进行验证，以判定该原料是否可以作为FSC产品

组的合格投入，验证下列因素：  

a) 对于每个供应商，组织应保存相关的记录和文件证明以及采取的措施，证明该供

应商的原料满足了FSC标准中‘消费前回收材料’或‘消费后回收材料’的定义，包

括：  

-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供应商活动（从回收点的收集或采购，贸易）  

-采购的回收材料的类别 

-要求的控制水平（材料到货的外观检验、供应商审核）  

b) 组织应监管供应商是否符合FSC定义和采购要求，并对不合格原料或供应文件采

取相应的应急计划（如，采购文件的整改要求、供应商的临时或永久性失效、将此

材料归为FSC产品的非合格投入）。 

 

3 原料检验与分类 

3.1 接收货物时，所有的回收原料都应经过外观检验，并将其划分为消费前回收或

消费后回收原料。 

3.2 组织应保留每个供应商判定回收原料符合‘消费前可回收’或‘消费后可回收’

的客观证据。 

说明：不同的证据可以由认证机构保存，例如采用‘官方回收纸分类系统’，原料抽

样、图片、质量分析报告、发票、交货说明或运输文件等。 



3.3 如果根据接收的原料不能够通过客观证据证明其为‘消费前回收’或‘消费后

回收’原料，企业应将此供应商放入根据条款4‘供应商审核程序’中进行审核。 

3.4 如果收到的原料不符合采购细则的要求，或者发票上的数量不正确的话，企业

应按照上述2.1b条款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并保留相关记录，在年审时与认

证机构沟通。 

3.5 如果接收的原料中同时混有‘消费前回收’和‘消费后回收’两种原料的话，

企业应采取以下任一措施： 

a) 把所有的原料都作为‘消费前回收原料’，或 

b) 分析辨别‘消费前回收’和‘消费后回收’的各自的数量。此情况下，供应商应： 

-- 书面声明其提供的‘消费前回收’和‘消费后回收’原料各自的数量；且 

-- 包含在‘供应商评审方案’中。 

 

4供应商审核程序 

4.1 组织应对‘供应商审核程序’中包括的供应商（包括海外的供应商）进行抽样

审核，定期进行现场审核，至少每年一次。对于每年至少抽选的供应商数量，如下： 

公式y=0.8√x 

公式中y为审核地点数量，向上取整数；x为供应商总数。组织应确保选择的供应商

地点样本在以下方面具互补性和代表性： 

a) 地理位置分布; 

b) 活动范围和产品; 

c) 规模和年产量。. 

注：贸易商或销售办公室并没有对回收原料具有实质性拥有的，并且不会改变、存

储或重新包装回收原料，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文件审核的形式（远程审核）。 

4.2 组织可联系认证机构或其他有资质的外部组织来完成对供应商的审核。 

4.3 如果审核的供应商所销售的回收原料是由其他公司或厂址提供并划分等级的，

那么整个供应链应向上追溯，直到能有客观证据证明分选‘消费前回收’和‘消费

后回收’。 

4.4 组织应根据提供原料的质量和数量审核和验证相关文件证明，并判定是否符合



FSC标准中对‘消费前回收’和‘消费后回收’的定义，包括： 

a) 供应商对回收原料的控制和分类说明或程序文件； 

b) 如适用，为供应商提供的关于可回收原料的分类和控制的培训或说明； 

c) 能证明原料来源的证件（如，图片、拆除房屋地址、发票等） 

注： 来自供应商的声明，尽管是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也不能看做是证明原料来源的

充分证据，但是可以用作证明其原料满足FSC定义的额外证据。 

4.5 组织应保留供应商审核的文件，包括审核时间的记录、按照条款4.4的审核发现、

审核员姓名和资质、验证原料分类的证明文件。 



附录I: 回收木材材料的实例 

消费后木材来源 

城市来源 

商业（零售商、办公室、小企业）； 

建筑和拆毁的废材； 

从垃圾场、转运站、材料回收机构获得的废材和实木； 

工业包装和行政废料（不包括加工废料）； 

公共机构（学校）； 

住宅。 

 

消费后木材材料 

商业运输包装 

包括废弃的货盘、条板箱、外板、电缆滚筒。 

建筑和拆毁的废材 

包括门、地板、旧橱柜、模板、规格材、废弃的木材包装，如货盘、电缆滚筒； 

通过拆解回收的木材，如抢救的规格材、建筑构件。 

损坏的材料和废材 

由消费后木材产品生产的，包括拆解的建筑材料、从建筑和拆毁的废材回收的木材； 

用过的电话杆、铁路枕木、建筑材料、家具、橱柜、商店设施、货架等，这些材料

原先用于住宅、商业或工业目的； 

边角料、刨花、锯末，以及消费后木材产品、拆解的建筑材料或由建筑和拆毁废材

回收的木材，类似在加工期间产生的材料。 

 

消费前木材来源 

城市来源 

商业； 

公共机构。 

工业来源 



来自改制和二次制造的加工废料。 

 

消费前木材材料 

损坏的库存品、废品、多余库存品、停止使用的物品，它们已经失去原先的用途； 

边角料、刨花、锯末，以及在二次加工或生产最终产品期间产生的类似材料。 

 

不能接受作为回收木材材料 

木材材料 

从原生材料产生的、作为边角料的木材材料，这些材料在初次或二次加工过程中被

废弃，但它们可以通过组合方式在相同生产过程重新利用。 

副产品 

来自未使用过的原始材料的副产品（如边料、刨花、锯屑、原木初加工后的东西）。 

林业废弃物 

所有被认为是森林或城市的废物（如枝丫、小的或腐烂的木片、老树的树干和用于

获取食物的棕榈、打捞的城区树木以及水中的遗弃木材）。 

 

注释 

1 建筑和拆毁的废材在美国不列为城市废料，但在本标准中不加以区分。 

2 除了单独说明以外，由回收机构、垃圾场、转运站获得的木材废料源自上述其他

城市来源。该来源可能包含消费前回收木材。 

3 在美国，耐用商品定义为使用期限在3年或以上的产品，本标准没有加以区分。木

材运输包装在理论上应属于耐用商品。 

4 建筑和拆毁的废材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消费前废料，如规格材的剩余部分、地板

和模板、废弃的建筑材料。 

 



附录II: 回收纤维材料的实例 

（纸生产、印刷和出版） 

消费后纤维来源 

家庭； 

发行、零售和工业。 

 

消费后纤维材料 

商业运输包装； 

电脑打印； 

杂志、邮件、办公材料和纸箱； 

从家庭或办公室收集的旧杂志； 

回收的家庭废纸和包装，包括旧报纸； 

回收的办公室废纸； 

旧纸箱； 

旧卡片。 

 

消费前纤维来源 

二次和后续的生产制造； 

分销商； 

客商。 

 

消费前纤维材料 

初级生产后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废料； 

装订厂剪切边料和废料； 

形式改变的废料； 

商家退还的材料； 

除最初的生产者外，发行商、印刷商、装订者和其他的过时存货； 

过度发行的出版物； 



印刷废料、试印、版面调整、超印、误印、返工； 

来自产品生产的废料，包括纸袋、纸盒、纸箱生产； 

来自装订、邮购和增值其他环节的废料； 

来自装订的封面废料。 

 

不能接受作为回收纤维材料 

被初级加工丢弃的原料，但是还可以重新被用作同一工艺中。 

举例：来自生产或现场铺展和成形工序的干纸碎料； 

工厂有缺陷的纸； 

 

在相同生产过程中可重复使用的碎料、边角料和废料； 

工厂中报废的库存； 

从纸机清理的湿纸。 


